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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重 庆 市 税 务 局

文件

渝医保发〔2023〕24号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关于做好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
通 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两江新区社会

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，万

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，完善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制度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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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24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3 年城乡居

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落实筹资标准。按照国家要求，2023 年我市居民

医保筹资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元，达到 640元/人·年。市级

财政按规定结合中央财政资金对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实行分档补助。

各区县财政按规定足额安排本级财政补助资金，并及时拨付到

位。参加我市 2024 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 380 元/

人·年、二档 755元/人·年。在渝高校大学生（含全日制研究生）

参加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 350 元/人·年、二档 725 元/

人·年。集中参保缴费期为文件下发之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

为方便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参保，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9日

期间参保缴费的，自完清费用的次月 1 日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。

二、巩固完善待遇水平。巩固居民医保住院待遇水平，确保

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 70%左右。参加居民医保即自动

参加大病保险，保费从统筹基金划转，个人无需缴费；从 2024

年 1 月 1 日起，大病保险起付线调整为 17833 元；大病保险继续

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倾斜支付政策。

加强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保障，从 2024 年起，孕产妇产

前检查费补助限额提高至 300 元，住院顺产分娩定额补助提高至

600 元。剖宫产及并发症按照居民医保住院政策报销，报销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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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 600 元的按 600元补足。强化生育权益保障，参保人按规定

履行缴费义务的，享受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待遇。

调整大学生参保缴费时间，自 2023 年起，在渝高校大学生

（含全日制研究生）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期从学年调整为自

然年度，待遇享受时间为次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；新生入学

时参加我市下一年度居民医保的，待遇享受时间为完成缴费的次

日至次年 12 月 31 日。

调整当年，已参加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学年度居民医保的

大学生，待遇享受时间从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12月。

三、强化困难群众基础性兜底性保障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

贫攻坚成果，夯实医疗救助托底功能，坚决守住守牢不发生因病

规模性返贫的底线。做好医疗救助对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医保个人

缴费分类资助工作，稳定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

达到 99%以上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，促进三重

制度互补衔接。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，完善参保

动态监测、高额费用负担患者预警、部门间信息共享、风险协同

处置等工作机制，确保风险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帮扶。

四、扎实推进参保扩面。强化与教育、卫生健康、人力社保

等部门协同，主动获取学生、儿童和新生儿、流动人口等重点人

群信息，切实做好重点人群精准参保，深度挖掘扩面潜力，动员

更多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保。加强部门协作，积极推进参保与缴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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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的线上“一网通办”、线下“一厅联办”，为参保人员提供“一

站式”服务，方便群众参保缴费。压实工作责任，建立参保情况

调度机制，完善资助和参保两个台帐，确保应参尽参，推动全民

参保高质量发展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往相关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2023 年 10 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0月 12日印发


	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

